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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工作人员招聘岗位及条件一览表
	序号
	招聘岗位
	招聘人数
	专   业
	学历
要求
	资格要求
	其  他  条  件

	1 
	儿科
医师
	1
	临床医学/儿科学
	研究生/硕士
	医师及以上
	儿科临床研究方向，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培合格证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底完成全部规培内容并考核合格）

	2 
	麻醉
医师
	1
	麻醉专业
	研究生/硕士
	医师及以上
	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培合格证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底完成全部规培内容并考核合格）

	3 
	护理
	1
	护理学/护理
	研究生/硕士
	护士及以上
	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，有规培合格证或三级综合医院工作经历优先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底完成全部规培内容并考核合格）

	4 
	心理
医师
	1
	临床医学/精神卫生专业
	全日制本科及以上
	医师及以上
	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培合格证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底完成全部规培内容并考核合格）；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

	5 
	影像科医师
（超声）
	1
	医学影像学（超声）
	本科及以上
	医师及以上
	具有规培合格证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底完成全部规培内容并考核合格）；有超声诊断医院工作经验、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产诊（产筛）资质优先

	6 
	康复科医师
	1
	临床医学/康复等相关专业
	本科及以上
	医师及以上
	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（执业范围为康复）和住院医师规培合格证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底完成全部规培内容并考核合格）；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

	7 
	美容皮肤科医师
	1
	临床医学/皮肤专业
	本科及以上
	医师及以上
	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证；有皮肤科工作经验优先

	合计
	
	7
	
	
	
	



